[bookmark: _Hlk197344036][bookmark: _Hlk197085327]桃園市114學年度「桃園海洋事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」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
一、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。
二、教育部111-115 年海洋教育執行計畫。
三、「教育部國教署114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-子計畫三」辦理。
貳、目的
一、協助師生瞭解海洋教育之內涵，發展海洋教育特色課程。
二、透過課程及實地踏查，瞭解浩瀚本市海洋生態資源。
三、藉由學生視角，呈現學生眼中的海洋風貌。
參、辦理單位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二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三、承辦單位：
    (一)召集單位：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桃園市戶海中心）
    (二)執行單位：桃園市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
肆、活動對象：本市國民中、小學之學生、教職員及家長。
伍、計畫期程：114年9月至115年6月。
陸、實施方式：
1、 [bookmark: _Hlk212626134]拍攝「桃園海洋事」相關影片，送件參加評選。
2、 [bookmark: _Hlk197341657]經評審評定後，各組取前三名及佳作五名，擇優獎勵。
3、 獲得前三名之影片將公佈至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專區 (https://www.oemec.tyc.edu.tw/Module/Home/Index.php)，以促進教育資源共享與經驗傳承。
4、 評選內容：
(1) 以「桃園海洋事」為影片主要內容，關注海洋休閒、海洋社會、海洋文化、海洋科學、海洋資源等五大主題，擇一主題，進行原創影片拍攝報導。
(2) 影片內容可以相片及影片混合剪輯方式呈現。
(3) 活動可為課程、戶外教育、班級或全校性教育活動。

5、 收件規範：
(1) 影片長度(含片頭及片尾)需控制在2分30秒～3分30秒之間。
(2) 影片格式以可支援上傳至YouTube的檔案格式為主。
(例如：.MOV、.MPEG4、.MP4、.AVI、.WMV等)。
(3) 請填寫「桃園海洋事開麥拉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報名表」（如附件1），每件參選作品至多填報3位主要作者。
(4) [bookmark: _Hlk197344281]每件作品皆須填寫1份「智慧財產切結書」（如附件2）可由指導老師代表填寫，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(如附件3)，請所有創作者各填寫一份。 
6、 收件方式：
(1) 報名資料郵寄
[bookmark: _Hlk197343716]請將填寫完整之附件1-「桃園海洋事開麥拉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報名表」、附件2-「智慧財產切結書」、附件3-「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」(每人1份)，寄（送）至蘆竹國小教導處(338006桃園市蘆竹區富國路
二段850號)。
(2) 影片繳交
檔案請自行以雲端硬碟方式共享，並開放權限給主辦單位下載檔案，影片名稱命名方式(如：114學年度桃園海洋事開麥拉-蘆竹國小(中)-影片名稱)，檔案下載網址請至主辦單位（線上表單https://forms.gle/psZzWgnnRu3i2u7h6）填寫，填寫完後，請至電子信箱確認是否收到回覆信件。檔案如需要修正，請於收件截止日前重新上傳檔案並與主辦單位聯絡。
(3) 相關資料繳件問題，逕洽蘆竹國小教導處盧美枝主任，(03)3221731分機210。
7、 收件日期：自115年3月9日(星期一)起至115年3月31日(星期二)止（寄件以郵戳為憑）。
8、 評選標準：
(1) 品格主題適切度30％
(2) 內容呈現40％
(3) 影音效果30％
(4) 影片長度不足或超過將酌予扣分。

9、 錄取獎勵：
(1) 得獎獎勵：各組參加作品取前三名與佳作五名擇優獎勵，頒發獎狀1張
與獎勵金，得獎作品版權歸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有，用於各項宣導活動。（評審依各組評分情形，得增額或從缺各項作品）
1. 各組獎勵金如下：
第一名：5,000元(1件)
第二名：4,000元(2件)
第三名：2,000元(3件)
佳  作：800元(5件)
(各組得獎獎勵金統一由蘆竹國小匯至各校轉發)
(二)指導獎勵：(指導老師若指導多名學生同時獲獎，以擇最優成績獎勵)
指導教師獎勵如下：
第一名：嘉獎2次
第二名：嘉獎1次
第三名：獎狀1張
柒、經費：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。
捌、本計畫陳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附件1   報名表（每件作品一份）(國小組、國中組適用)
114學年度桃園海洋事開麥拉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報名表
【國小組、國中組】
作品編號（由承辦單位填寫）：              
※每項欄位皆請填寫※
	作品資料
	作品名稱
	

	
	參賽組別
(請勾選)
	□國小組

□國中組

	
	參賽人數
	學生（ ）人＋指導教師1人＝共（ ）人

	
	作品下載網址
	

	作者資料
（學生）
	學校名稱
	桃園市

	
	作者(1)
	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
□ 女
	年級
	年級

	
	作者(2)
	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
□ 女
	年級
	年級

	
	作者(3)
	姓名
	
	性別
	□ 男
□ 女
	年級
	年級

	指導教師
資料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
	
	聯絡電話
	學校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分機
手機：

	
	E-mail：

	作品理念與內容簡介
	


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Hlk197342506]附件2　智慧財產切結書
	作品版權與製作聲明
	智慧財產切結書填寫說明：
　　本人或本人代表團隊報名參加之作品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確屬為本人或本人代表團隊之作品並擁有版權，作品若使用他人作品、資料、肖像或音樂之部份，均已合法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，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。日後若有涉及作品版權之糾紛，本人願負法律之責任，並退回獎金及獎狀。（作品名稱）

作品授權書填寫說明：
1. 茲聲明本作品為授權人自行創作，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，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出版，如有聲明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1. 授權人同意將上述著作無償授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，得不限時間、地域與次數，以紙本、微縮、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、典藏、發行或上網，提供視聽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、瀏覽、列印或下載，以利學術資訊交流。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，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
1. 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，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立書兼授權人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所屬團隊（簽名/蓋章）（本作品主要代表與聯絡人）

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
[bookmark: _Hlk197344150]附件3   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(每人一份)
[bookmark: _Hlk197344075]桃園市114學年度「桃園海洋事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」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
    本人            （參賽人）及本人法定代理人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茲同意無償授權桃園市政府及桃園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（以下簡稱乙方）使用甲方報名參加桃園市114學年度「桃園海洋事-創意短片徵選活動」徵選活動之作品：
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1. 甲方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。
2. 甲方擁有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，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。
3. 甲方作品無償授權乙方於非營利目的下，得典藏、推廣、借閱、公布、發行、出版、重製、複製、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之使用。
4.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。
5. 甲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，亦不得運用前已獲獎之作品參加本競賽。
6.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甲方須自負法律責任，乙方並得要求甲方返還全數得獎獎勵，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受有損害，甲方應負賠償乙方之責。
7. 甲方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乙方不限時間、方式、次數及地域利用（包括公開傳輸），其著作人格權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此致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/桃園市海洋教育資源中心

	參賽作品名稱
	

	參賽人（創作人）簽名（甲方）
	

	參賽人（創作人）身分證字號
	

	法定代理人簽名（已成年者免填）
	

	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（已成年者免填）
	

	戶籍地址
	


中華民國115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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